
招标公告（资格后审）

	招标单位（公章）
	常州市新北区新桥街道办事处

	项目名称
	藻江河环境提升改造项目(评估服务非住宅)

	项目预算价
	按实结算
	项目地址
	新桥街道

	标段划分
	本项目分一个标段 

	搬迁面积
	藻江河环境提升改造项目(评估服务非住宅)涉及江湾社区3家非住宅。该项目集体土地约6000㎡，建筑面积按实际丈量建筑面积结算。

	服务费标准
	根据常开委办〔2021〕83号文相关规定，劳务单位非住宅国有土地基础服务费不超过 14 元/㎡、考核奖励费不超过5元/㎡，集体土地基础服务费不超过6元/㎡、考核奖励费不超过 2.5元/㎡。考核奖励费由建设单位根据劳务单位完成情况确定。        

	招标内容
	现场测量并计算、统计搬迁范围内各搬迁户的房屋建筑面积，现场查勘并统计各搬迁户房前屋后附属设施、室内外装修和其它附属于房屋不可移动设施的项目、种类和数量，评估确定搬迁房屋和装修、附属物的补偿金额等，并出具评估报告。

	投标人资格要求
	1、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副本；

2、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直辖市人民政府房地产主管部门颁发的房地产估价贰级及以上资质或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的一级资质房地产估价分支机构；

	投标人项目负责人要求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投标人法定代表人、项目经理到场要求
	在开标时投标单位授权委托人及投标项目负责人必须带好本人身份证准时到场参加开标。

	评标办法
	详见招标公告附件

	公告及报名时间
	2026年3月4日9:00至2026年3月6日17:00

（报名时携带零星工程投标报名表原件一份，资料费500元/单位，零星工程投标报名表需填写完整，加盖公章、法人章并法人签字，格式见附件）

	报名地址
	常州晋德翔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常州市新北区新桥街道天禄西瑶苑8号2楼）

	招标代理联系人联系电话
	郝工  0519-83889886

	投标、开标截止时间
	2026年3月12日9:30

	投标、开标地址
	常州晋德翔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开标室

	资格审查时间
	同开标时间

	资格审查地点
	常州晋德翔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评标室

	招标单位联系人联系电话
	蒋工 0519-85910025


附件一：

投标报名表

	招标单位
	常州市新北区新桥街道办事处

	项目名称
	藻江河环境提升改造项目(评估服务非住宅)

	项目地址
	新桥街道

	投标单位报名情况

	投标单位（盖章）
	

	资质等级
	

	法定代表人
（签字并盖章）
	

	项目负责人
	

	授权委托人及

联系电话(手机)
	

	授权委托人邮箱
	

	投标报名时间
	   

	投标报名接受人
审查意见
	审查人签名：          日期：

	备  注
	1.投标报名人应如实填写；

2.所有资料、证书原件和复印件应该相符，原件由接受人审查后退还，复印件留存；

3.投标报名结束后进行汇总，并将投标报名汇总送招标单位领导小组备案。
4.投标项目负责人一经报名，未经招标单位同意一律不予更换，如投标人擅自更换，则作资审不通过处理。



附件二：

评标办法

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对各投标单位投标文件中的技术标、综合实力、陈述及答辩等方面进行评审，具体办法如下：
	序号
	评分因素
	分值
	评分标准
	说明

	一、商务标（15分）

	1
	价格分
	15
	价格分采用平均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的投标价格算数平均价为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等于基准价者得满分15分，每高于基准价1%扣0.5分，每低于基准价1%扣0.3分，扣完为止。
	

	二、技术标（65分）

	2.1
	实施方案
	15
	熟悉项目所在地政策，了解项目实际情况，制订切实可行的拆迁实施方案，提供合理、有效、完备的服务方案，包括但不仅限于前期准备工作、方案编制、现场测评、应急预案等措施；实施方案有针对性、科学合理、可行性强的，得12-15分；较强的，得9-11分；一般的，得5-8分；差的，得1-4分；未提供不得分。
	

	2.2
	内部管理制度
	5
	根据投标人提供的内部制度和管理制度科学性、完整性情况进行综合评定：依法估价、认真贯彻执行各级政府有关房屋征收（搬迁）估价的法律、法规及相关配套政策。内部制度和管理制度科学性、完整性情况强的，得4-5分；较强的，得3-4分；一般的，得1-2分；未提供不得分。
	

	2.3
	质量控制制度
	5
	提供针对搬迁项目如何控制评估质量，确保高效益、高品质完成搬迁项目评估的方案，方案科学、合理、完善性强的，得4-5分；较强的，得3-4分；一般的，得1-2分；未提供的不得分。
	

	2.4
	现场服务承诺
	5
	详细服务承诺（含服务响应时间、响应方式、与招标人的配合工作等）；承诺愿意接受招标文件全部内容，无不合理要求；响应服务承诺高的，得4-5分；响应服务承诺较高的，得3-4分；响应服务承诺一般的，得1-2分；未提供不得分。
	

	2.5
	合理化建议
	15
	结合以往征迁评估服务经验，能提出针对性、可操作性的合理化建议；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得12-15分；较强的，得9-11分；一般的，得5-8分；较差的，得1-4分；未提供的不得分。
	

	2.6
	投入本项目人员
	10
	1、拟派项目负责人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或中级职称，得 2分，没有不得分；
2、拟投入的项目组人员（不包含项目负责人）中具有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执业资格的，有1人得2分，本项最高得8分。
	提供学历证书、职称证书、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执业资格证书原件，提供投标单位为其缴纳2025年12月-2026年2月的社保证明原件，以上无原件不得分。

	2.7
	业绩
	10
	投标人近三年来（开标当日往前推）有拆迁类房屋评估业绩，有1项得2分，本项最高得10分。
	提供合同原件，无原件不得分。

	三、答辩部分（20）

	3.1
	答辩分
	20
	评标委员会在招标人指定的地点和时间进行本项目服务方案的答辩。根据答辩结果的正确性和满意度进行打分，本项最高得20分。（优秀：15-20分；良好：8-14分；合格：1-7分；未参加答辩不得分）。
	答辩顺序按签到顺序确定。投标答辩场所只允许投标项目负责人进入，（答辩人员需携带有效证件以便核实），否则不得进入参加答辩。项目负责人未能参加答辩的，本项不得分。



	
注：投标文件的技术标及答辩部分最终得分取所有评委评分的平均值为最终得分（若出现小数点则通过四舍五入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四、定标原则

以上各项得分相加即为投标人的评标总分， 评标结果按评审后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排列。得分相同的，则当场按签到顺序抽签确定中标顺位。投标文件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按照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评审得分最高的投标人为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 

注意事项： 

1、评分细则中要求提供的证明文件及资料等在投标文件中提供复印件，否则不予得分。要求“原件核查”的须在投标截止前将相关原件或公证件随同投标文件一并提交以供评委会核查，过时不予接收。

2、评标时，未能按以上要求提供相应证明（复印件和原件、公证件）的，不作为评标依据，不得分。
